市人社局关于开展2025年全市公共就业
服务专项活动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对接，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2025年全国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的通知》（人社部函〔2025〕2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组织开展2025年全市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公共就业服务活动安排
（一）就业援助月。由市、区人社部门联合残联等相关部门组织开展，重点面向辖区内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登记失业的残疾人员等重点对象，结合送温暖和困难帮扶活动，在元旦后春节前集中为服务对象提供就近就业创业、兜底安置等就业帮扶。
[bookmark: _GoBack]（二）春风行动。2025年1至3月，由市、区人社部门联合农业农村、乡村振兴、交通运输、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组织开展，重点面向辖区内农村劳动力和用工企业，兼顾高校毕业生等服务对象，在春节前后集中面向服务对象开展引导有序外出、促进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招聘用工等服务。
（三）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2025年3至5月和9至11月，分春秋两季，由市、区人社部门通过我市和全国城市巡回招聘活动，重点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采取线上线下精准对接模式，为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和用人单位招聘人才提供精准对接服务。
（四）民营企业服务月。2025年4月，由市、区人社部门联合教育、退役军人、工会、工商联等部门开展，重点面向民营企业和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供需对接活动，提供政策咨询、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及权益维护等服务，为民营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优质、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
（五）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2025年6至9月，由市、区人社部门牵头开展，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以及有用工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结合区域特色，分行业、分群体开展多形式招聘活动，提供针对性招聘服务。
（六）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2025年7至12月，由市、区人社部门开展，重点面向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针对未就业毕业生和失业青年求职需求，开展政策落实、权益保护、困难帮扶系列服务，举办多种形式的招聘活动，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创业。
（七）金秋招聘月。2025年10月，由市、区人社部门联合民政、退役军人、工会、工商联等部门组织开展，面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登记失业人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因地制宜开展行业性、专业化的线下线上专场招聘活动，提供政策咨询、岗位信息发布、职业指导等多样化就业服务，帮助企业招工稳岗，支持劳动者求职就业。
（八）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活动。2025年12月，由市、区人社部门开展，重点面向2025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期满未就业人员，开展就业创业指导活动，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
二、我市特色公共就业服务活动安排
深入打造“想就业、找人社”公共就业服务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各类劳动者的求职就业需求，深入挖掘企业岗位，组织开展特色化、全方位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和服务活动。
（一）“高质量充分就业·津彩传播展示计划”主题活动。通过就业驿站宣传片拍摄、基层工作人员形象风采展示、就业政策大家谈、津彩e起创等不同形式，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加强舆论引导，推动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就业的良好氛围。
（二）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业务能力提升行动。推进基层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组织开展全员业务培训，组织公共就业服务人员展演活动，邀请专家开展专业讲座，培养和提升专业化队伍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
（三）创业项目展示和融资对接会。联合金融机构开展融资对接活动，重点面向优秀创业项目和科技成果转化、带动就业明显的项目，解决创业项目资金需求。面向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及有创业项目需求的各类单位、创业者，展示创业成果、启发创业理念、推介创业项目、对接创业资源。提供创业政策、金融服务等咨询服务，为创业项目、创业者搭建对接平台，促成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动。
（四）创业项目募集活动。面向各类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征集创业项目，组建创业项目资源库，免费向社会发布。通过项目推介、项目巡展、信息发布等形式向创业者广泛推介创业项目，组织开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创业项目展示活动，为各类创业主体提供更多创业选择。
（五）创业助力服务行动。聚焦已经申请享受和有意愿申请享受创业政策的服务对象，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创业助力服务行动，综合发挥政策、培训、指导、孵化等全要素、全周期扶持作用，提供全链条相互贯通的创业服务。
（六）开展“四进四送”专项行动。组织就业创业领域专家、企业家、各行各业的热心人士，进企业、进校园、进园区、进村居，送岗位、送政策、送培训、送服务，为企业输送人力资源服务，为求职者进行职业介绍，为创业者提供政策指导。
（七）大学生见习服务对接会。大力推进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结合企业招聘需求开展专业性招聘活动，促进毕业生与企业精准对接。与招聘企业合作，依托新媒体平台推出一系列沉浸式探企短视频，带领求职者“云端”体验工作环境，了解企业发展动向，及时获取最新招聘资讯。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人社局、有关单位要深入领会、全面贯彻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和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讲话精神，将公共就业服务活动作为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稳定就业局势的重要抓手。要细化工作方案，明确专门部门和责任人员，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经费保障，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活动安排落地见效。
（二）加强宣传引导。各区人社局、有关单位要强化就业服务宣传，通过微博微信、广播电视等多种渠道，对各项服务内容、标准、渠道等信息进行宣传。要注重发掘典型案例，对成功对接案例、特色服务模式、就业服务先进代表等，加强宣传报道，及时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扩大活动社会知晓度和参与度，持续打造天津市公共就业服务品牌。
（三）加强安全保障。各区人社局、有关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定线下现场招聘活动安全工作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消除安全隐患。及时优化调整活动安排和组织形式，确保各项活动有序进行。要加大信息审核和保护力度，确认用人单位资质和招聘信息真实有效，保护求职人员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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